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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區 重 建 局 的 工 作 進 展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市 區 重 建 局 (市 建 局 )的 工 作 進 展 及

其 來 年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市 建 局 於 2001 年 5 月 成 立，根 據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例 》

推 行 市 區 更 新 工 作。政 府 在 2001 年 經 諮 詢 公 眾 後 公 布 了《 市

區 重 建 策 略 》， 為 市 建 局 的 工 作 提 供 整 體 的 政 策 指 引 。 市 建

局 採 用 四 大 業 務 策 略 (即「 4Rs」策 略 )更 新 舊 區 及 改 善 居 民 的

居 住 環 境。四 大 業 務 策 略 指 重 建 失 修 樓 宇、復 修 保 養 欠 佳 的

樓 宇 、 保 育 具 有 歷 史 和 建 築 價 值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活 化 舊 區 。 

 

3 .  市 建 局 已 順 利 開 展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(土 發 公 司 )已 公 布

但 尚 未 完 成 的 全 部 25 個 項 目 － 根 據 現 行 的 《 市 區 重 建 策

略 》， 市 建 局 須 優 先 處 理 這 些 項 目 。 由 於 已 開 展 推 行 的 項 目

複 雜 而 且 規 模 龐 大 ， 加 上 我 們 現 正 檢 討 《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》，  

2009/10 年 度 對 市 建 局 來 說 是 一 個 整 固 期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市 建

局 在 這 個 年 度 集 中 完 成 已 開 展 的 項 目，避 免 啟 動 其 他 大 規 模

及 具 爭 議 性 的 重 建 項 目，是 務 實 和 合 宜 的 做 法。我 們 亦 預 期

市 建 局 未 來 數 年 會 在 樓 宇 復 修 和 活 化 舊 區 的 工 作 上 加 大 力

度 ， 以 配 合 發 展 局 在 提 供 優 質 城 市 生 活 環 境 方 面 的 政 策 工

作 。  

 

市 建 局 的 工 作 進 展  

 

4 .  截 至 2008/09 財 政 年 度 末 ， 市 建 局 已 直 接 或 透 過 與

香 港 房 屋 協 會 (房 協 )合 作 開 展 35 個 重 建 項 目 (當 中 7 個 包 含

保 育 元 素 )及 4 個 保 育 與 活 化 項 目 。 市 建 局 現 正 保 育 57 幢 位

於 其 項 目 範 圍 內 的 歷 史 建 築 物。市 建 局 亦 透 過 其 樓 宇 復 修 計

劃 協 助 復 修 近 500 幢 樓 宇 (超 過 38 000 個 單 位 )， 以 及 在 不 同

地 區 推 展 地 區 活 化 工 作 。  



 

5 .  附 件 載 有 市 建 局 文 件 ， 當 中 第 III 部 載 述 市 建 局 工

作 的 詳 情 。 下 文 重 點 匯 報 2008/09 年 度 的 重 要 事 項 。  

 

重 要 事 項  
復 修  

6.  市 建 局 會 繼 續 優 化 現 有 的 樓 宇 復 修 計 劃 。 在 2009

年 2 月，市 建 局 與 政 府 及 房 協 攜 手 推 出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」。

這 項 特 別 行 動 涵 蓋 多 達 1 000 幢 舊 樓 ， 旨 在 透 過 推 廣 樓 宇 復

修 來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。 市 建 局 已 撥 出 1 億 5,000 萬 港 元 來 推 行

此 行 動 。  

 

重 建  

7.  隨 著 市 建 局 在 2007／ 08 年 度 開 展 了 前 土 發 公 司 公

布 的 25 個 重 建 項 目 中 的 最 後 3 個 項 目 ， 市 建 局 已 悉 數 開 展

所 有 前 土 發 公 司 的 項 目，標 誌 著 市 建 局 在 重 建 工 作 上 一 個 重

要 的 里 程 碑 。  

 

8 .  觀 塘 市 中 心 項 目 是 市 建 局 迄 今 所 處 理 的 重 建 項 目

中 最 大 型 的 一 個 。 在 2008 年 12 月 ， 市 建 局 已 向 項 目 範 圍 內

1 657 個 住 宅 及 非 住 宅 物 業 業 權 的 擁 有 人 提 出 收 購 建 議 ， 而

自 住 業 主 在 收 購 建 議 有 效 期 間 接 納 市 建 局 建 議 的 比 率，更 是

歷 史 新 高。市 建 局 亦 已 答 允 優 先 讓 物 業 單 位 被 收 購 的 自 住 業

主 ， 在 重 建 項 目 完 成 後 返 回 該 項 目 範 圍 內 居 住 。  

 

保 育  

9.  在 保 育 方 面 ， 市 建 局 公 布 了 一 套 有 關 唐 樓 的 保 育 策

略 ， 其 中 訂 定 了 一 系 列 方 案 ， 適 用 於 具 不 同 文 物 價 值 的 唐

樓 。 在 2008 年 9 月 ， 市 建 局 開 展 了 兩 個 分 別 位 於 上 海 街 ／

亞 皆 老 街 和 太 子 道 西 ／ 園 藝 街 的 保 育 項 目。這 兩 個 群 組 的 戰

前 騎 樓 建 築 均 甚 具 文 物 價 值 及 活 化 再 用 的 潛 力 。  

 

10 .  市 建 局 正 積 極 推 展 其 他 保 育 項 目 ， 以 配 合 其 互 相 協

調 的 四 大 業 務 策 略。市 建 局 必 定 會 權 衡 資 源 分 配 方 面 的 優 先

次 序，同 時 兼 顧 樓 宇 在 保 育 後 的 潛 力，以 所 帶 來 的 收 益 應 付

長 遠 的 維 修 保 養 開 支 。  

 

活 化  

11.  市 建 局 會 繼 續 在 其 項 目 範 圍 一 帶 進 行 街 道 美 化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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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特 別 是 在 灣 仔 區。市 建 局 與 由 灣 仔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擔 任 主

席 的「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」攜 手 合 作 ， 以 灣 仔 太 原 街

作 為 試 點，為 該 處 部 分 小 販 攤 檔 提 供 適 當 的 電 力 供 應 和 搭 建

帳 蓬。市 建 局 會 在 進 一 步 蒐 集 持 份 者 與 公 眾 的 意 見 後，才 敲

定 這 些 裝 置 的 設 計。此 外，市 建 局 現 正 研 究 在 灣 仔 和 上 環 闢

建 文 物 徑 的 建 議 。  

 

12 .  為 加 強 社 區 關 係 ， 市 建 局 在 其 主 要 行 動 區 成 立 了 6

個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，讓 來 自 不 同 背 景 的 市 民 可 就 更 新 項 目 的

規 劃 向 市 建 局 提 供 意 見。市 建 局 亦 設 立 了 6 隊 社 區 服 務 隊 ，

向 受 其 項 目 影 響 的 居 民 提 供 輔 導 和 意 見 。  

 

《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》 檢 討  

 

13 .  發 展 局 在 2008 年 7 月 展 開《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》的 全 面

檢 討 工 作，預 期 需 時 兩 年 完 成。市 建 局 一 直 協 助 政 府 進 行 有

關 檢 討 ， 並 撥 款 委 聘 政 策 研 究 顧 問 和 公 眾 參 與 顧 問 。  

 

14 .  我 們 現 已 完 成 《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》 檢 討 中 的 「 構 想 」

階 段 ， 並 已 展 開「 公 眾 參 與 」階 段 。 我 們 會 籌 辦 大 型 公 眾 參

與 活 動，讓 公 眾 討 論 共 同 選 定 的 主 要 課 題，從 而 為 香 港 市 區

更 新 的 未 來 路 向 建 立 廣 泛 共 識。我 們 會 致 力 透 過 公 開 和 具 透

明 度 的 公 眾 參 與 過 程 落 實 這 個 目 標，並 會 不 時 向 發 展 事 務 委

員 會 匯 報 檢 討 的 進 展 情 況 。   

 

市 建 局 的 工 作 計 劃  

 

15 . 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批 准 市 建 局 在 2009/10 至 2013/14  年 度

的 業 務 綱 領 及 2009/10 年 度 的 業 務 計 劃 。 考 慮 到 2009/10 年

度 是 市 建 局 的 整 固 期 及 避 免 預 先 影 響《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》檢 討

的 結 果 之 大 前 題 下 ， 該 5 年 期 業 務 綱 領 包 括 39 項 繼 續 推 展

的 重 建 項 目 及 只 有 15 項 新 的 重 建 項 目 會 在 未 來 5 年 推 展；4

項 繼 續 推 展 的 保 育 項 目 ； 1 項 惠 及 約 1 000 幢 舊 樓 的 復 修 計

劃 ， 以 及 在 市 建 局 行 動 區 內 推 行 的 活 化 工 作 。  

 

16 .  根 據 2009/10 年 度 的 業 務 計 劃 ， 市 建 局 打 算 開 展 數

個 新 的 較 小 規 模 的 重 建 項 目；推 出 兩 項 自 願 保 育 騎 樓 建 築 的

計 劃 ； 透 過 聯 同 發 展 局 和 房 協 一 起 推 行 的 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

動 」， 加 強 現 有 的 樓 宇 復 修 計 劃 ； 以 及 繼 續 落 實 地 區 美 化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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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化 工 作 。  

 

17 .  市 建 局 工 作 計 劃 的 詳 情 載 於 市 建 局 文 件 第 IV 部 (見

附 件 )。  

 

財 政 狀 況  

 

18 .  截 至 2009 年 3 月 31 日，市 建 局 的 資 產 淨 值 為 99 億

元。市 建 局 在 2008/09 年 度 錄 得 45 億 元 的 淨 經 營 虧 損，主 要

是 由 於 為 觀 塘 市 中 心 重 建 項 目 撥 備 40 億 元 。  

 

19 .  市 建 局 已 表 示 ， 由 於 在 保 育 、 活 化 及 復 修 方 面 的 承

擔 有 所 增 加，而 這 類 項 目 不 會 帶 來 財 政 盈 餘，故 要 達 到 收 支

平 衡 會 日 益 困 難。鑑 於 推 行 觀 塘 市 中 心 項 目 所 需 開 支 極 為 龐

大 ， 與 重 建 項 目 有 關 的 財 政 風 險 亦 較 以 前 為 高 。  

 

20 .  市 建 局 預 計 需 要 透 過 向 銀 行 借 貸 及 發 行 債 券 等 方

式 向 外 融 資，才 可 在 未 來 5 年 推 行 其 市 區 更 新 計 劃。為 了 作

好 準 備，市 建 局 已 向 標 準 普 爾 尋 求 機 構 信 貸 評 級，並 已 獲 評

為「 AA+」級 別 。 市 建 局 的 財 政 狀 況 報 告 載 於 其 文 件 第 V 部

(見 附 件 )。 政 府 會 繼 續 密 切 監 察 市 建 局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
 

 

發 展 局  

2009 年 6 月  


